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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高邮市住宅小区人防车位收费
相关政策的通知

各人防工程使用、管理单位：
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苏价规﹝2013﹞4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人防建设

工程建设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融合发展的意见》(苏政办发

﹝2016﹞72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工

作的意见》(苏政办发﹝2016﹞111号)《省物价局、省住建厅

关于明确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苏价服﹝2015﹞

315号)《关于制定高邮市住宅小区汽车停车位（库）租金标

准的通知》(邮价字﹝2016﹞3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

际，报市政府同意，现就高邮市住宅小区人防停车位收费相

关政策明确如下:

一、停车位收费具体标准
人防车位租金：物业管理区域内依法配建的人民防空

工程现时用作停车位的租金，最高限价为 160元 /月 /个。

其中，室内机械式停车位租金最高限价为 130元 /月 /个，

不得再收取机械车位运行维护费。

人防车位物业管理费：物业服务企业从建设单位、人防

主管部门受让车位（库）使用权并出租的，以及建设单位从

人防主管部门受让位（库）使用权并出租的，其物业管理费

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具体收费标准由其与使用人合同约定。

二、人防车位管理要求
1、住宅小区内依法配建的人防工程，根据实际由建设

单位或者物业管理单位向我市人防主管部门申领《人防工

程平时使用证》。

2、在领取平时使用证后，该小区人防工程方可投入使

用并由领证方承担相应的维护管理责任。我市人防主管部

门根据各住宅小区实际情况，书面委托物业服务企业，代理

人防车位出租、日常维护、管理等事宜。双方需签订管理服

务合同，明确双方责权。

3、人防车位出租代理单位经书面授权后，负责该区域内

人民防空工程设施的维护、维修及管理，按规定收取管理使

用租金、协调处理有关矛盾等。

4、依法配建的人防车位租赁情况应当在小区内公示并

向人防主管部门报备。人防车位出租的租赁期限单次最长

不得超过三年。

三、车位租金管理要求
1、人防车位出租代理单位收取租金后，应将租金单独

列账，独立核算。如需对人防工程进行维护、维修，并在租金

账户中列支维护管理费用的，需提前向当地人防主管部门

报告，经其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租金的收支情况，接受物

价、人防、审计部门的监督。

2、领证方收取的车位租金需单独列账，独立核算，随时

接受人防工程主管部门监督。租金收益的百分之三十作为

人防工程维修更新专户资金（人防设备维修更新专户资金

主要用于防护、防化设备和警报设备、储水箱、战时通风设

备等的维修）；百分之七十用于人防工程内部的日常维护保

养（人防工程日常维护保养专户资金主要用于水、电、消防

系统和平时通风设备、人防标识标注、地面、墙面等方面的

维护保养）。

3、住宅小区内依法配建的人防工程由小区物业管理单

位收取管理费，用于该小区人防内部日常清扫，保证水、电

等费用的支出。

本通知适用范围为全市范围内所有人防工程，自 2018

年12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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